
 

 

 

国资〔2025〕1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废资产处置工

作规程》的通知 

各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废资产处置工作规程》已经 2025 年

6 月 6 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

照执行。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5 年 6 月 10 日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报废资产处置工作，根据《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报废资产，是指校内各单位占有、使用的

已达到使用年限且丧失使用价值的报废、淘汰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仪器设备和家具类国有资产，以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处置的其

他资产。 

第三条 报废资产处置必须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处

置方式包括拍卖、竞价、就地处理等，处置规范和程序如下： 

（一）拍卖处理：学校大宗报废资产（如国有资产管理处废品

库积攒的报废资产、淘汰车辆、大型报废仪器设备等）处置，需经

第三方机构评估后，委托第三方拍卖平台（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机构）

进行公开拍卖处理。 

（二）竞价处理：不便或不具备拍卖处置条件，由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处组织相关部门（国资处、计财处、实验室处、审计处、使

用单位等）参与，需经第三方机构评估或参考同类同期处置价格或

集体议价等方式确定底价，邀请不少于3家竞买方参与竞价，最终



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回收公司进行处理；特殊情况（如校外

场站基地处置报废资产等），国有资产管理处可授权并指导使用单

位参照竞价处理程序组织处置，处置结果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报备。 

（三）就地处理：校内各单位不便于交回国有资产管理处废品

库或交回的搬运费用较高、体积或重量较大的报废资产，或基建处、

后勤处维修改造拆除更换的有残值收入的报废资产，由国有资产管

理处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就地开展回收处置。 

第四条 报废资产回收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安

全管理规定，回收公司进场施工前，必须签订《回收报废资产拆解

装运施工安全承诺书》（见附件），明确安全责任，确保规范操作，

安全施工。 

第五条 资产报废处置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必须妥善保管，包括

但不限于：申请材料、会议纪要、鉴定报告、评估报告、审批文件、

处置合同、收入凭证等。 

第六条 学校报废资产处置工作统一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

未经国有资产管理处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国有资

产。 

第七条 资产处置所得收益，在扣除相关税金、评估费、拍卖

佣金等费用后，必须及时足额上交学校计财处，不得 “坐收坐支”，

不得设立“小金库”，不得截留或私分处置收益。 

第八条 对违反本规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给学校造成损失

的，将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九条 本规程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

释。 

附件：《回收报废资产拆解装运施工安全承诺书》  

 

 

 

 

 

 

 

  抄送：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5 年 6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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